
2025 年“天府市民云”平台运行维护项目

采购单位 中国共产党蒲江县委员会社会工作部

项目名称 2025 年“天府市民云”平台运行维护项目

采购预算 90 万元

拟定供应商名称 成都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

天府市民云是面向市民的一站式“互联网+”市民服务平

台，覆盖用户“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全生命周

期服务。本项目需依托于天府市民云平台，拟在项目服务期间

接入两项蒲江县特色服务，以及实现人民建议征集、新就业群

体服务、社区保障资金学习测评、社会工作热点分析功能，同

时提供平台运营及运维服务。

采购理由

本项目是基于天府市民云蒲江县特色门户及其市民服务

建设基础的扩展与延伸，成都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天

府市民云平台的承建方及运营方，对整体情况的把握、对前期

运营资源的链接、对运维技术的支撑能够唯一保证本次项目的

持续性。且该项目是市级服务向县级的延伸，所接入天府市民

云的服务及面向社区的应用需要基于市级天府市民云平台进

行二次深度开发。同时天府市民云 APP 作为成都天府市民云

服务有限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受《计算机软件

保护条例》保护。成都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公司依法享有天府

市民云 APP 的各项专有权利。为保证天府市民云平台服务接

入技术路径统一、平台用户信息的安全性、平台中服务稳定性、

以及天府市民云软件著作权宜，天府市民云平台底层代码无法

对外提供，仅授权成都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公司调用。故本项

目具有唯一性。

综上所述，该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之情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



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一）只能从唯一供应

商处采购的；”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七条：“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情

形，是指因货物或者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或

者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

采购”之规定，本项目唯一供应商为成都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

公司。因此，“2025 年“天府市民云”平台运行维护项目”

满足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项目采购。














